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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辅导备案情况报告公示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辅导机构”）依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星环信息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机

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

的有关规定进行辅导工作，辅导备案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辅导对象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环科技”、

“发行人”或“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6 月 5 日 

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注册资本：8,470.5989 万元人民币 

住    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 88 号 B 栋 11-12 楼 

法定代表人：孙元浩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计算机信息科技、计算机网络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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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

务；网络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二）主营业务概况  

星环科技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大数据基础软件产品提供商，致力于打造“云计

算+大数据+数据库+人工智能”的基础平台产品，实现大数据基础软件层的国产

自主可控，为中国企业打造新一代大数据基础软件平台。 

（三）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 

1、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孙元浩。孙元浩先生，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现任星环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英特尔亚太研发

有限公司数据中心软件部亚太区 CTO。 

2、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 

星环科技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为孙元浩、范磊、上海赞星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林芝利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云友投资事务所，具体信息如下： 

（1）孙元浩 

参见本节“（三）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情况”之“1、实际控

制人情况”。 

（2）范磊 

范磊，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3）上海赞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赞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住所为上海市青

浦区北青公路 9138 号 1 幢 3 层 L 区 388 室，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

理，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商务信息咨询，会务会展服务，文化艺术交流

策划（除演出经纪），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商务信息咨询，计算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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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4）林芝利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林芝利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住所为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广东路 58 号星程酒店 8102

房，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国内贸易；投资兴办实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5）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住所

为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路 135 号 D 座 2 层（东升地区），注册资本为 5,600,000 万

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1、未

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

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6）上海云友投资事务所 

上海云友投资事务所成立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住所为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

路 588 弄 15 号 1 幢 1 层 E 区 145 室，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关系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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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辅导机构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一）开始辅导时间 

中金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与星环科技签订了《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机构）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辅导协议》。本次项目辅导于 2020 年 12 月开

始。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 

中金公司委派陈博、张淑健、何挺、李屹、郑明龙、毛悦、谭亲贵、许志超、

杜逸兴、张哲嘉、陈志勇、钟亦阳组成“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辅导工作小组”（以

下简称“辅导项目组”），由陈博任组长，具体负责星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工作的辅导事宜。 

以上辅导人员均为中金公司正式员工，具有从事证券承销业务资格，具备有

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拥有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工作经验，有

较强的敬业精神，且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 

（三）辅导内容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辅导协议》的规定，

辅导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督促辅导对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

份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以及监管机构认为有必要参加辅导的

其他人员（以下简称“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系统的法规知识、证券市场知识

培训，使其全面掌握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

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自律意

识和法制意识。 

2、督促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础，

促进接受辅导的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公司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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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

关规定。 

4、督促公司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公司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律权属

问题。 

6、督促公司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公司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

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与公司聘请的会计师共同督促公司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要求建

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9、督促公司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集

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确定接受辅导的人员所需进行的书面考试的内容，

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 

11、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的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公司开展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四）辅导方式 

辅导机构将协调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合”）、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及其他专业机构或专家协助辅导人员

对星环科技进行辅导。辅导过程中将注重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指导辅导

对象和接受辅导的人员将所学习的政策法规运用到公司的规范化运作中。辅导的

主要工作方式有“组织自学、集中授课、考试、问题诊断与专业答疑、中介机构

协调会、专题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案例分析”等。 

（五）分阶段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监管局对辅导工作的要求，目前辅导工作分为两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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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1、第一阶段：集中培训、解决问题 

第一阶段辅导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 

（1）对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培训。 

（2）就以上培训的内容进行闭卷考试，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追加辅导内容和

考试。 

（3）在辅导工作中，辅导机构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所发

现的问题，会同接受辅导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及其

他方式进行分析和解决。 

（4）协助公司建立规范化的运作机制。为了建立结构优化、产权明晰、责

权明确和运行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突出星环科技的主营业务，辅导机构

将依据“五独立”原则协助其建立规范化的股份公司运作机制。 

（5）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状况，结合公司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协助公司制定

切实可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 

（6）协助公司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认真筛选和充分论证，确保

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并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切实做到对广大投资者负责。 

（7）协助星环科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规完善企

业内部监督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辅导机构将协助公司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

控制制度，将不定时向星环科技董事会、监事会了解其工作情况，查阅股东大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记录，并列席相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检

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对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是否依法行使其相应职权。 

2、第二阶段：完成辅导计划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1）对辅导期内的辅导效果进行考核评估，对考核结果与辅导目标尚有差

距的环节加强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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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星环科技制作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在辅导工作结束至辅导机构向上交所推荐星环科技的股票发行申请文件期间，辅

导机构仍将持续关注星环科技的重大变化，对发生与《辅导工作总结报告》不一

致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报告。 

辅导机构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或辅导对象的合理要求，对以

上的辅导计划适当地予以调整，或增加其他辅导对象与辅导机构认为必要的辅导

内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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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情况

报告公示》之签字盖章页） 

 

 

_______________（陈  博）     _______________（张淑健） 

 

_______________（何  挺）   _______________（李  屹） 

 

_______________（郑明龙）   _______________（毛  悦） 

 

_______________（谭亲贵）   _______________（许志超） 

 

_______________（杜逸兴）   _______________（张哲嘉） 

 

_______________（陈志勇）   _______________（钟亦阳）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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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情况

报告公示》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